附件1

科技特派员2025年度科技服务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科技特派员姓名
	
	派出单位
	（加盖公章）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受援县
	

	服务对象名称
	
	联系人
	
	联系手机
	

	科技服务绩效情况
	现场服务时长
	服务次数
	

	
	
	服务天数
	

	
	培训情况
	培训场次
	

	
	
	培训人次
	

	
	引进示范推广“四新”（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科技成果数量及具体名称（可加行）
	项数
	

	
	
	1.

	
	
	2.

	
	
	……

	
	服务对象增收（万元）

（需附佐证材料）
	

	
	带动产业增收（万元）

（需附测算过程）
	

	经费收支情况
	获财政资金支持     万元，已支出    万元（需附收入支出明细表，并加盖财务章）

	科技服务创新、突出成效及亮点
	（如经验模式得到省好评并在全省推广或获得表彰奖励请注明并提供证明材料）

	挂牌服务情况
	服务时佩戴“河南省科技特派员”胸牌、展示相关标志情况

（以科技特派员服务单服务图片为依据）
	佩戴展示次数     /服务次数

	
	服务联系卡悬挂情况
	悬挂数       /服务对象数

	
	树立基地标牌数

（加分项，可不填）
	

	宣传推广情况
（典型事迹、先进技术、服务动态等）
	媒体刊发报道情况

（新媒体指微信公众号、各类新闻客户端、融媒体平台等。相同内容按刊发最高级别媒体统计，不累加。）
	县    篇，含新媒体  篇

市    篇，含新媒体  篇

省    篇，含新媒体  篇

省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微信公众号投稿  篇，发表  篇
国家  篇，含新媒体  篇

	
	主讲科技特派员大讲堂次数
	


填表说明：请按填表内容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如科技特派员服务单（含服务图片、培训图片）、相关标志物悬挂照片、媒体刊发报道截图、公众号投稿刊发截图等。


	
	
	在超过2个服务点树立基地标牌的，每个加3分，最高9分。
	

	6
	影响评价项
	1.不按要求提交评价材料或弄虚作假的，直接评为不合格等次。

3.科技特派员相关标志物（如联系卡、基地标牌）不按要求悬挂、树立的，有10人次及以上不按要求佩戴展示的（如胸牌、条幅），得分排序应在后40%。

4.科技服务时长不合格的（200天或80人次以下），得分排序应在后40%。  
	

	合计
	


评估组签字：                                         年    月    日


